
臺中市交通科技執法
現況與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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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執法優勢

現有科技執法設備

前言

未來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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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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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分析轄內事故資料，針對易

肇事、易壅塞及易違規熱點設置

科技執法設備。利用科技設備輔

助交通執法，不僅彌補警力空缺、

克服地形限制，全天候24小時偵

測警示，搭配警示牌面及多元管

道宣導，更能警惕用路人遵守交

通規則，提升執法效能及員警執

勤安全。



新光三越前公車站違規停車 高鐵臺中站違規停車

向上路、台61線區間測速 北區五岔路路口多功能偵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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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光公

車停靠

區違停

乘客

上下車

不便

交通

壅塞

通行

不安全

新光三越前公車停靠區

設置緣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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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光三越百貨前方規劃公車停靠區供公車暫停，惟部分自用車輛為接

送乘客，占用公車停靠區違停，使得靠站公車無法緊鄰路邊停靠，不

僅影響車流通行，亦形成潛在事故危害。

本市在107年於新光三越大遠百前公車停靠區建置違停科技執法系統，

利用攝影機自動偵測違規停放車輛，於108年2月28日起正式執法。



月平均違規數

271.3 

56.4 

實施前

實施後

➢ 違停數下降
統計設備啟用前後月平均違規情形，從實施
前271.3件，降低至56.4件，下降比例高達
79.2%。

-79.2%

新光三越前公車停靠區

執行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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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鐵臺中站分流規劃1樓為上客區、2樓為下客區，且另有規劃

停車區，惟常發生車輛為接送乘客而長時間占用車道情況，另

外亦有車輛未依規劃，違規在上客區下客或下客區上客的情形，

使得該區車道擁擠、動線交織，甚至併排停車，造成混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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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置緣由

高鐵臺中站旅客接送區



本局規劃在高鐵站1樓上客區及2樓下客區建置違

規停車科技執法設備，期望提升接送區周轉率，

將「車等人」導正為「人等車」的觀念。

另外針對違規上、下客部分利用AI科技偵測，導

正違規上下客車輛之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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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概念

高鐵臺中站旅客接送區

科技設備偵測範圍



高鐵臺中站科技執法自110年1月開

始宣導，3月正式執法。實施後違規

下降約8成，成效顯著。

期間

違規停車 違規上下客

日平均
違規數

增減
日平均
違規數

增減

測試期 842 - 19 -

宣導期 663 -21% 15 -21%

執法期 162 -81% 3 -8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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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成效

高鐵臺中站旅客接送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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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置緣由

沙鹿區向上路6段、台61線

本市沙鹿區向上路6段西行方向為長陡坡路段，
常發生駕駛人下坡時車速過快，煞車不及而
追撞前車之事故發生。

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臺中區段(北上157K-

151K、南下148K-156K)全線高架化，道路
速限由80公里提升至90公里，且該路段大貨
車往來頻繁，有重大事故風險。

以上路段自109年推行區間平均速率執法，
由傳統單點測速進化為區段速度控制。

向上路6段

台61線北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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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復啟用

沙鹿區向上路6段、台61線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
設備檢測

本市區間測速設備於109年1月15日正式啟用執法，惟自
109年5月因中央尚無訂定設備精準度及資訊安全相關檢
定標準遭受質疑，而配合全國停用。

本市區間測速相關設備精準度及資訊安全均通過交通部認
定之檢測標準，本項執法措施確實有助於事故防制，且為
中央重要政策，爰自111年1月下旬開始宣導，並於2月16
日重啟執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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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成效

沙鹿區向上路6段、台61線

月平均事故情形比較

路段
執行前 啟用至暫停前 暫停期間 重啟後

件數 件數 與執行前比較 件數 與執行中比較 件數 與暫停比較

向上路6段 21.4 15.8 -26.17% 19.9 25.95% 6.8 -65.8%

台61線 5.5 3.2 -41.82% 6.7 109.38% 6 -10.4%

本市沙鹿區向上路6段及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等2路段，區間測速實施期間事故情
形較執行前及暫停期間均有顯著下降，顯示本項執法措施對於事故防制有顯著成
效，以及用路人在未執法期間對於交通安全較為疏忽。

實施期間
事故顯著降低

暫停期間
事故增加

實施期間
事故顯著降低



本市北區三民、崇德、五權、錦南街口為不對稱路口，周邊鄰近
醫院、商圈、學校，往來人車眾多，觀察發現常有車輛行經該路
口，因不遵守現場標誌、標線、號誌管制發生交通事故，該路口
為臺中市10大易肇事路口。

為防制交通事故，本局與交通局、建設局等相關單位先前多次辦
理會勘，商討交通安全改善方案，妥適規劃現場標誌標線號誌，
惟事故及擁塞的情形仍難以解決。

因此，本局嘗試規劃在該路口建置多功能科技執法設備，針對
「闖紅燈」、「跨越雙白線」、「不依規定車道行駛」，以及其
他「不遵守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」等違規行為自動偵測取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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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置緣由

北區五岔路口(三
民、崇德、五權、錦南街)



統計111年2月16日起執法後至4月30日止，

共取締1萬9,492件違規，其中以「闖紅燈」

最多、其次為「左(右)轉彎未先駛入外(內)側

車道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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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成效

北區五岔路口(三
民、崇德、五權、錦南街)

編號 違規項目 件數

1
轉彎不依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示行駛
(§48-1-2)

569

2
右(左)轉彎，未先駛入外(內)側車道
(§48-1-4)

8,292

3
直行車占用轉彎專用車道
(§48-1-7)

1,526

4 闖紅燈(§53-1、§53-2) 8,578

5
其他不遵守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示行駛
(§60-2-3)

527

合計 19,492



111年2月16日起執法後，統計至4月30日止發

生A1+A2交通事故27件，與前期(110年12月1

日至111年2月15日)比較，減少3件(-10%)

事故情形原集中於路口中心，移轉至崇德路及三

民路進入路口端。分析科技執法實施後已有效引

導駕駛人依規劃動線行駛，惟實施初期尚有部分

駕駛人不清楚規劃，害怕受罰，於進入路口時

(前)觀望，而有驟然減速(變更行向)之情形，造

成事故。建議加強標示及宣導，使民眾養成習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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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成效

北區五岔路口(三
民、崇德、五權、錦南街)

實施前

實施後

崇德路

三民路

五權路

錦南街

三民路



更少的罰單
更多的安全新光三越前公車站

違規下降8成

高鐵臺中站

違規下降8成
沙鹿區向上路

事故下降6成

北區五岔路口

事故下降1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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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高鐵站區原需長期編排守望警力執行交通

整理，設置科技執法設備後，有效精簡原

固定派遣於站區交通疏導之警力，靈活運

用於處理其他治交安事件。

每月高鐵站區警力145人次，已較科技執

法執行前228人次下降36%

1、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沿線車速快，海風強勁，

道路設計時無規劃路肩，員警處理交通事故風

險高，更遑論難以執行測速或其他取締勤務。

區間測速設備運用偵測攝影機，警方無須至現

場執法，克服地形限制，並有效控制路段車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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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執行科技執法措施前，均廣泛宣導至少1個月，並發
布新聞，現場並設置提醒牌面，使民眾逐步了解科技執
法運作方式以及偵測對象

新聞社群
宣傳

現場牌面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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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高鐵臺中站規劃有路外停車空間，並提供旅客前

30分鐘免費停車之服務，提前抵達接送乘客之

車輛可利用停車場暫停，待旅客抵達時前往接

送區，使接送區更有效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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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北區五岔路口現場加強行車動線

指示，另外現場標誌標線號誌如

需調整，科技執法執行事前、事

後，將相關意見彙整，提供路權

機關參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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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中

• 新光三越百貨前

公車站(違規停車)

• 臺61線、向上路

6段(區間測速)

• 高鐵臺中站(違規

停車)

• 北區五岔路口(路

口多功能違規偵

測)

建置完成

• 台74線大里段

(內側禁行大車、

跨越槽化線)

建置中

• 東區七岔路

口(路口多功

能違規偵測)

• 19處路口(路

口多功能違

規偵測)

• 台8線跨越雙

黃線

未來規劃

• 推動各項科

技執法(區間

測速、違規

停車、禁行

車種、違反

標誌標線號

誌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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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74線大里路段銜接國3交流道，鄰近工業區，尖
峰時間常有壅塞情形。部分車輛為貪快，常見大
型車輛占用內側車道以及車輛跨越槽化線等違規
情形，影響交通秩序並形成交通危害。

偵測違規項目:
1、大型車行駛內側車道
2、車輛跨越槽化線

內側車道禁行大車、匝
道出口跨越槽化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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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(111)年度爭取交通部補助經費，
規劃在東區建成路、振興路、大興
街、忠孝路、進德路口七岔路口建
置科技執法設備，自動偵測闖紅燈、
跨越雙白線、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
示行駛等違規行為。

2、另外，行政院為改善路口交通安全，
本(111)年度規劃補助全國各縣市共
6億505萬元建置265處路口科技執
法設備，其中本局獲補助6,460萬元，
將在本市19處易肇事路口建置科技
執法設備。

東區建成振興路口
為非對稱七岔路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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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台8線又為中部橫貫公路，自東勢銜接和平，亦
可通往南投、花蓮，沿途風光明媚，鄰近有谷關溫泉、
新社、雪山風景區等觀光景點的重要路線，行經台8
在沿線常有車輛貪快而跨越雙黃線超車，及逆向行駛
等違規行為，經常造成交通事故，本局規劃建置跨越
雙黃線科技執法設備

跨越雙黃線違規偵測



現代科技日新月異，利用科技設備及大數據分
析應用在交通環境改善的技術已日漸成熟，交
通科技執法在違規及事故防制亦見成效。

惟科技執法應為交通改善的最後手段，且應非
以取締為目的，而是透過全天候運作及警示效
果，搭配多元管道宣導，讓民眾了解科技執法
的需要及相關規定，教育用路人正確的交通規
則，以最少的罰單，提升交通順暢、降低事故
風險，為市民打造良好的道路環境。

交通
安全

多元
宣導

科技
執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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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
恭請指導


